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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設置客運交通轉運中心可行性研究與先期規劃 

第一階段(可行性研究)期末報告審查意見及回覆 
委員意見 內容回覆 

台鐵產管處副處長： 

一、 短期台鐵樂於配合規劃單位所提出用利用 OT 方式發展台鐵

後站做為暫時性轉運中心，長期則期望未來鐵改局將嘉義站

高架化。 

二、 台鐵舊有員工宿舍為住宅區，若可以變更為交通用地與車站

發展相輔相成更好。 

 

三、 台鐵就有員工宿舍尚有約 40 多戶待處理，預期未來抗爭阻

力將頗大。 

 
略。 
 
 
建議台鐵可主動就舊有員工宿

舍變更為交通用地或商業區提

出申請，並透過回饋機制來達到

台鐵、市府及市民共利局面。

同意，此一因素已納入該用地在

評估為先期轉運中心的考量內。

鐵路改建工程局： 

一、 有關報告書第 5-18 頁圖 5.2-1 的鐵路高架化的站區配置尚

在可行性評估階段尚未定案，相關配置若規劃單位及嘉義市

政府有更好的構想可提供鐵工局參考。 

二、 在報告中引用鐵路高架化之配置圖面，希望請註明該圖為初

步構想並未定案。 

 
依本案之研究範圍並未含括，但

在進行嘉義地區運輸定位時已

納入考量。 

遵照辦理，已重新編排。 

謝顧問： 

一、 鐵路高架化尚在可行性評估階段，因此建議將目標鎖定在後

站廣場，可結合商業設施進行與台鐵場站共構方式可相輔相

成。 

二、 由於引進民間投資可能相當困難，因此朝 OT 方式應相當正

確，另外未來引進之商家應儘量以旅客服務設施為主的業

別，避免如補習班及宴會廳等增加複雜性。 

三、 未來之地面設施，應該與周邊住家協調，避免造成住家困

擾；同時轉運站的整體景觀設施應考量協調性，避免太突兀

的建築設計。 

 

四、 請評估前站縣公車處之場站遷至後站的可行性。 

 
納入參考。 
 
 
 
遵照辦理，在先期轉運中心的商

業引入上即朝向小規模的零售

方向。 
本階段旨在選址，待進入第二階

段將就以選定之站址進行規劃

配置，會將轉運站設施與周邊環

境的整體景觀納入考量。 
縣公車站屬嘉義縣政府轄下機

關，只要轉運中心可以容納縣公

車處的席位，可由縣市政府來共

同協調移入。 
黃世賢委員： 

一、 有關住宅區變更交通用地方面，涉及商業性服務設施的引

進，因此建議台鐵可將前站整體變更為商業用地，同時也由

台鐵回饋土地無償供市府中心使用。 

二、 規劃單位之敏感度分析，財務分析僅 10%偏低，且爭取中

央補助機會應不大，建議增加以政府投資之百分比作敏感度

分析，以顯示如果由政府出資興建再由民間經營的可行性。

一、 書圖引用出處來源部分疏漏，請註明來源。 

 
同台鐵產管處副處長第二點意

見回覆。 
 

遵照辦理，將納入期末修正報告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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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辦理。納入參考。 
工務局： 

一、 第 2-61 頁，請引用 93 年最新的通盤檢討之現行都計圖。

 
二、 第 5-21 頁，由於台鐵對停車場的營運多採外包方式，因此

機踏車停車區之開闢成本請納入考量。 
 
三、 配置圖上顯示設施完工後之聯外道路僅 3.5 公尺至 5 公尺之

空間，請再檢討。 
四、 停車調查方面，請補充說明後站的停車現況。 

五、 後站的土地使用目前與台北縣板橋轉運站及高雄站前公車

處轉運站相似，因此如果本計畫第一期的規劃即以固定建築

物配置，可能限制後期之發展，如果是以平面設施可能對後

期發展較有彈性，請規劃單位再評估。 

 

遵照辦理，將納入期末修正報告

中。 
台鐵停車場係自己開發，收入屬

於台鐵並不納入本計畫財務

中，故開闢成本亦不納入計算，

遵照辦理。 
 

遵照辦理。 
後站廣場用地因需提供充足停

車空間故需開挖地下一層，若協

調台鐵可以釋出週邊空地提供

足夠停車使用，則先期轉運中心

之設施可以朝向平面及輕量化

材質處理。謝謝說明。 
財政局： 

一、 第 6-31 頁有關土地使用效益，請以土地能增加多少價值進

行評估。 

 

 

 

二、 報告書中財務報表，請以「單位：元」標註。 

 

 
在鐵路高架化可行性之評估，已

將沿線廊帶及車站站區之土地

效益加以評估，包括透過公告地

價之調整來反映土地價值之提

昇。 

遵照辦理，將儘量以元為單位，

但在金額過大時為容易明暸，將

以較大單位來說明。 
企劃室代表： 
請規劃單位在轉運中心選址時，補充考量「人」的因素。 

 
納入參考，建議可以車行及人行

動線來考量。 
李委員克聰： 
一、 請納入可能設站之「位置」、及「可用規模」等因素。例如

客運業包含國道、地區性及市區客運，若再包含軌道運輸則

轉運中心的複雜性便增加，應分短、中、長期進行規劃。 
 

二、 請補充說明規模增加，例如路線別或路線權重，對社會成本

或周邊道路交通所造成的衝擊。 

 

 

 

三、 請補充檢討國內現有轉運中心之成敗經驗，如台北板橋轉運

站或交九、市政府轉運站。 
 

四、 先期規劃之配套措施請再加以彙整。第 6-31 頁有關土地使

用效益，請以土地能增加多少價值進行評估。 
 

 
遵照辦理，已就位置、規模大小

等來作為評估之依據，同時第二

階段將就所選定之位址進行

短、中、長期規劃。 

在第一階段之先期轉運中心位

址多受限面積不大問題，因此，

係就該用地最大面積來評估，第

二階段將就該位址所造成之道

路交通衝擊進行評估。 

遵照辦理，已加強說明台北板橋

轉運站，而交九、市政府轉運站

因尚未營運故現階段無法探討。

遵照辦理，將於第二階段進行建

議與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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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局： 

一、 應就目前可行方案，再對業者作深入意願調查。 
 
二、 應擬未來若「單獨架構」之替代性方案。 
 
三、 縣公車處目前並未放棄前站土地，但亦不排除未來轉運中心

成立之後移轉到後站，因此報告書仍應將縣公車處納入，以

增加轉運中心之價值性。 

 
遵照辦理，將於第二階段邀集客

運業者進行座談會。 

遵照辦理，將於第一階段期末修

正報告中補充。 
遵照辦理。 

交通局交工課課長： 
考慮未來永久性問題，希望能將經費及資源作整合分配。 

 
遵照辦理。 

會議結論： 

一、 請完整考量永久性問題，避免資源浪費。 

二、 請評估後站為主要考量下，與後站設施環境如鐵道藝術村整

合之可能性。 

三、 請主辦單位安排規劃單位能與市長進行簡報。 

 
遵照辦理。 

遵照辦理。 
 
遵照辦理。 

 
 

 

 


